
勇帥電氣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急難救助金申請要點 

113.06.13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 113.06.19 系務會議通過 

設置緣由及精神 
本救助金為協助因突逢變故導致生活困難之學生而設立，以電

機工程系在學學生為對象 

名   額 至該救助金額度發畢為止 

金   額 
依核給標準核發 

獎助學金委員會得視事件原因及救助金額度調整 

申請時間 事件發生後三個月內，隨到隨審，同一事件以申請乙次為限 

收件地點/承辦人 電機系辦工程館 3樓/郭小姐 

核給標準 

1. 學生本人就學期間不幸亡故者，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2. 學生本人就學期間重傷或重病就醫住院七天(含)以上者，最

高核發新台幣捌仟元 

3. 學生本人就學期間因傷病就醫住院六天(含)以下者，依住院

日數每日最高核發壹仟元 

4. 學生本人就學期間因傷病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最

高核發新台幣捌仟元 

5. 學生就學期間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 

(1) 父親、母親不幸亡故者，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2) 父親、母親因傷病就醫住院七天(含)以上者，最高核發新

台幣捌仟元 

6. 其他特殊困難經證實者，視情況酌發救助金，最高核發新台

幣壹萬元 

準備文件 

1. 申請表 

2. 學生證影本 

3. 證明文件： 

(1) 不幸亡故者：死亡證明書影本 

(2) 重傷或重病就醫者：診斷證明書及收據影本 

(3) 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健保局核發之重大傷病卡影本 

(4) 其他特殊困難者：應附政府相關單位證明文件 

4. 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申請手續及審核 

1. 採學生提出申請方式，當事人或代理人於事件發生三個月內

填妥申請表及提供佐證文件，經導師簽證，提獎助學金委員

會審查 

2. 系所召開獎助學金委員會議，審核評定後發放 

 

 



 

勇帥電氣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年級: 學號: 

戶籍地址: 

電話:  

文件檢核： 

□學生證影本 

□證明文件 

□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急難事項敘述：(請詳述急難事項及時間) 

 

 

申請人簽名：                

導師簽證：(請詳述急難事項及時間) 

 

 

導師簽名： 

委員會審查意見: 

 

 

              承辦人員：                        系主任: 

 


